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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入审查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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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核查制作核查笔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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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否符合许可条件 是否

作出准予许可决定 20
日内，可延长 10 日

制作不予许
可决定书

制作行政许
可决定书

作出不予许可决定说明
理由并告知救济途径

制作并送达许可决定书及证照送达决定书

办结归档 30 天内立卷

书面审查

告知利害关系人
听取陈述申辩


